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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宏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武汉宏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武汉宏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宏海科技”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向发行人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宏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武汉宏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并向发行

人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宏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宏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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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关于武汉宏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简称“《第二轮问询函》”）相关核

查要求，本所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宏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合称“已出具律师文件”）

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成已出具律师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已出具律师文

件中已披露的情形，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披露；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所披露的内容或发表的意见与已出具律师文件有差异的，或者已出具律

师文件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特别说明，就《第二轮问询函》所涉法律事项，本所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

履行了特别注意义务；就《第二轮问询函》所涉财务、会计、业务等非法律事项，

本所律师主要参考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出具的文件并对其基础工作或专业意见

履行了一般注意义务。基于上述工作基础与原则，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在对有关资料及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发表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除非另有说明，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北交所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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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

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2 商业模式披露充分性 

根据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文件，（1）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共有6家控股子

公司。发行人分别于2020年11月和2022年3月在泰国成立了泰国冠鸿和泰国宏海。

（2）发行人子公司武汉冠鸿报告期各期营业收入分别为6,883.96万元、6,425.92

万元和6.324.10万元，泰国冠鸿各期营业收入分别为5.00万元、980.24万元和

5.623.45万元。（3）从发行人与各子公司分工情况来看，发行人生产空调结构

件、空调热交换器，武汉冠鸿生产显示类结构件，泰国冠鸿生产空调结构件、

显示类结构件，泰国宏海生产空调结构件、显示类结构件。泰国冠鸿与泰国宏

海主要产品类型相同。（4）问询回复显示，泰国冠鸿设立于泰国巴真府，主要

供应客户冠捷科技、海尔集团、立达信集团；泰国宏海设立于泰国春武里府，

主要供应客户美的集团泰国基地。报告期期末泰国冠鸿员工人数255人，其中注

塑产品线员工140人，报告期末发行人员工总数658人。 

请发行人：（1）按照发行人母公司、各子公司分类说明各经营主体报告期

各期各类产品的产量、销量、销售金额变动情况。根据前述情况，说明发行人

各类主要产品境内外销售数量、销售金额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分主要产品类

型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境内产品销售持续下滑，经营持续性存在重大不利变化

的风险。（2）说明泰国冠鸿、泰国宏海各类产品的设计产能、目标客户。结合

泰国地区主要客户报告期内及期后产能、需求变化，说明发行人在泰国不同地

区新设两家经营业务相同、生产产品相同子公司的商业合理性。说明发行人泰

国地区产品销售至主要客户后终端产成品的销售地区及市场空间、市场份额，

说明发行人新增泰国地区产能的必要性。（3）说明泰国子公司生产经营是否符

合经营所在地区环境保护相关规定，主要产品是否属于所在地区经营限制产能

类产品，是否存在其他法律法规、政策类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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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会计师核查问题（1）并发表明确

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问题（3）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泰国子公司生产经营是否符合经营所在地区环境保护相关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泰国法律意见书》，泰国冠鸿主要从事金属结构件、

塑胶结构件产品生产、销售；泰国宏海目前仍在建设中，尚未开展生产活动，未

来将主要从事空调结构件、显示类结构件等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业务。

根据泰国的《工厂法》、工业工程部关于工业废物处理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如

需将废物运出工厂，需取得泰国工业工程部颁发的工厂许可证（SorKor.2），如

不需运出工厂将废物留在工厂内，需取得工厂许可证（SorKor.1）。泰国冠鸿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取得泰国工业工程部颁发的工厂许可证（SorKor.1, 

0211-11/2565），获准将废物留在工厂内。由于泰国宏海目前暂未开展生产经营，

故暂未取得该许可证。除此外，经营所在地区不存在其他对泰国子公司生产经营

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 

根据《泰国法律意见书》，泰国冠鸿、泰国宏海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

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行为。 

综上，泰国子公司生产经营符合经营所在地区环境保护相关规定，不存在因

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行为。 

二、主要产品是否属于所在地区经营限制产能类产品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泰国法律意见书》，在生产能力方面，所在地区对泰

国冠鸿及泰国宏海产品的生产能力没有限制。泰国冠鸿及泰国宏海已取得 BOI

证书，依法具备生产经营资质，经营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相关法律限制或障碍，

享受相应税收和非税收优惠以促进金属产品、工业产品用塑料制品的生产经营，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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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证书名称 持证主体 发证单位 有效期 目的 

1 

BOI 证书

63-1334-1-0

0-0-0 

泰国冠鸿 

泰国投资委

员会 

2020.10.26 起

至永久 

促进包括金属部件在内金

属产品的生产经营，以享受

税收和非税收优惠 

2 

BOI 证书

63-1335-1-0

0-0-0 

2020.9.14 起

至永久 

促进工业产品用塑料制品

的生产经营，以享受税收和

非税收优惠 

3 

工厂许可证

（KorRor.1）

02-11/2565 

泰国工业工

程部 

2022.1.27 起

至永久 

许可工业产品用塑料和金

属制品的生产经营 

4 

BOI 证书

65-1411-1-0

0-0-0 

泰国宏海 
泰国投资委

员会 

2022.11.1 起

至永久 

促进包括金属部件在内金

属产品的生产经营，以享受

税收和非税收优惠 

5 

BOI 证书

65-1412-1-0

0-0-0 

2022.7.12 起

至永久 

促进工业产品用塑料制品

的生产经营，以享受税收和

非税收优惠 

三、是否存在其他法律法规、政策类限制情况 

根据《泰国法律意见书》，泰国冠鸿及泰国宏海的制造业务属于《公共卫生

部关于有害健康业务的通知》（B.E. 2558 (2015)）中使用金属或矿物制造容器、

配件、设备、装置或任何器皿的管辖范围，在生产经营前须取得《健康危害业务

许可证》，根据泰国《公告卫生法》第 71 条规定，如果经营者在未取得健康危

害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所列业务，经营者将面临不超过六个月的监禁或不超

过 10,000 泰铢的罚款，或两者并罚。根据发行人说明，泰国冠鸿已申请办理《健

康危害业务许可证》，尚在办理过程中。泰国宏海因暂未开展生产经营，暂未申

请办理该许可证。  

根据《泰国法律意见书》，泰国冠鸿及泰国宏海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安全

事故，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行为，不

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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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书面承诺：“如泰国子公司因未取得《有害

健康业务许可证》受到行政处罚而对公司业务产生影响、导致公司或子公司利益

受到损失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 取得并查阅发行人就投资境外子公司取得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泰国子公司业务登记凭证；公司证明书、BOI 证书、工

厂许可证； 

2. 取得并查阅泰国盈科出具的《泰国法律意见书》； 

3.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泰国冠鸿行政人员访谈，了解《健康危害业务许可证》

申请办理情况； 

4. 取得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承诺； 

5. 查询关于泰国子公司所在地区的相关规定，查询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经

济商务参赞处等网站。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认为： 

1. 泰国子公司生产经营符合经营所在地区环境保护相关规定，不存在因违

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行为；  

2. 泰国子公司主要产品不属于所在地区经营限制产能类产品，泰国冠鸿及

泰国宏海已取得 BOI 证书，依法具备生产经营资质，经营行为合法有效，不存

在相关法律限制或障碍，享受相应税收和非税收优惠以促进金属产品、工业产品

用塑料制品的生产经营； 

3. 泰国冠鸿正在申请办理《健康危害业务许可证》；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已出具书面承诺：“若泰国子公司因未取得《有害健康业务许可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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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而对公司业务产生影响、导致公司或子公司的受到损失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除此外，不存在其他法律法规、政策

类限制情况。 

问题3 其它问题 

（1）社保公积金合规性。请发行人：①说明是否存在劳务派遣、劳务外包、

非全日制劳动合同、退休返聘等用工形式，如存在，披露具体情况，相关劳务

用工是否符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②充分揭示是

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接受员工劳动仲裁的风险，并量化分析如涉及前述情形

对发行人财务指标的影响。 

回复： 

一、说明是否存在劳务派遣、劳务外包、非全日制劳动合同、退休返聘等

用工形式，如存在，披露具体情况，相关劳务用工是否符合《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

劳务派遣、劳务外包、退休返聘的用工形式，不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用工形

式，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境内用工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用工总数 566 515 506 

劳动合同人数 366 291 290 

退休返聘人数 37 33 33 

劳务派遣人数 - 34 183 

劳务外包人数 163 157 - 

1. 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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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

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以及第二十

八条规定，“用工单位在本规定施行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超过其用工总量

10%的，应当制定调整用工方案，于本规定施行之日起 2 年内降至规定比例„„

用工单位应当将制定的调整用工方案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用

工单位未将本规定施行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降至符合规定比例之前，不得

新用被派遣劳动者。” 

根据《劳动合同法》（2012 年修正）第六十六条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

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国务院

劳动行政部门规定。”以及第九十二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

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

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境内控股子公司劳务派遣用工比例存在

超过 10%的情形，不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因系发行人日常

经营需要工人数量较多，受业务规模扩大、订单数量增加等因素影响，发行人将

产品生产环节中辅助性、临时性、替代性生产岗位采取劳务派遣形式补充用工缺

口。发行人已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规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劳务派

遣人员占比已低于 10%；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劳务派遣的用

工形式，符合《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规规定，不涉及劳

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且逾期不改正及行政处罚的情形。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书面承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督

促宏海科技及子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用工，通过劳务外包等多种用

工方式将劳务派遣用工总数始终保持至用工总数的 10%以下；若公司及子公司因

劳动用工受到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或遭受其他损失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

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劳务派遣公司签署了相关的劳务派遣合同，并

按照合同履行相关义务，劳务派遣公司具备相关资质，经规范整改后发行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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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用工不存在违反《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发行人

与劳务派遣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过合作的主要劳务派遣公司相关资质

情况如下： 

（1）2023年度劳务派遣前五大供应商 

序号 劳务派遣公司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 

1 
共青城启辰人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36048220250727076 2022/7/28-2025/7/27 

2 
武汉华珏人才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 
HB010720190041 2022/6/23-2023/11/12 

（2）2022年度劳务派遣前五大供应商 

序号 劳务派遣公司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 

1 
湖北上格国际劳务有限责

任公司 
HB010420210016 2021/4/4-2024/4/3 

2 
武汉新东星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HB010720190041 2022/6/23-2025/6/22 

3 
武汉华京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 
HB010420210015 2021/4/4-2024/4/3 

4 
武汉三人乔人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HBO11120210051 2021/11/15-202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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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青城启辰人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36048220250727076 2022/7/28-2025/7/27 

（3）2021年度劳务派遣前五大供应商 

序号 劳务派遣公司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 

1 
湖北上格国际劳务有限责

任公司 
HB010420210016 2021/4/4-2024/4/3 

2 
共青城启辰人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HB010720190041 2022/6/23-2025/6/22 

3 
武汉三人乔人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HB010420200028 2020/8/28-2023/8/27 

4 
湖北起晨人才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HB010420210070 2021/12/15-2024/12/14 

5 
武汉新东星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HB011020150001 2021/1/14-2024/1/14 

综上，发行人子公司使用派遣员工的岗位、工作内容及派遣员工的期限符合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发行人已与具有相应资质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

协议并按协议履行义务。2021 年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劳务派遣用工人数超

过用工总量 10%的情形；经规范整改，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劳务派

遣人员占比已低于 10%，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不存在劳务派遣的

用工形式，目前不存在因劳务派遣用工比例面临被处罚的风险。 

2. 劳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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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 年起，发行人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劳务服务公司，由劳

务服务公司指定不特定的人员完成该等工作，劳务外包的服务内容主要涉及剪料、

搬运/整理、包扎/包装、喷涂等生产环节，操作难度低、工作重复性强，无特别

技术要求，仅需经过简单培训即能胜任，同时，由于相关岗位人员流动性较大，

发行人采用劳务外包的方式可以降低用工管理成本。 

经核查，发行人外包业务不涉及国家规定的特许内容，无需办理行政许可，

对外包单位无特别资质要求；发行人已与劳务外包公司签署了劳务外包合同，就

劳务外包事宜约定了外包服务内容、用工风险、费用结算等内容，并按照合同履

行相关义务；实际工作中由劳务外包供应商负责用工人员的日常工作管理，不存

在“假外包、真派遣”的情形；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劳务外包公司之间不存在重

大诉讼或仲裁案件，不存在违反《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3. 退休返聘 

发行人退休返聘员工主要从事喷涂、包扎、保洁、帮厨等工作，任职岗位并

非生产流程中的重要环节，无需承担大量体力劳动。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的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

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签署劳务协议，明确双方在工作内容、报酬、劳动

待遇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公司与退休返聘人员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违反《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二、充分揭示是否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接受员工劳动仲裁的风险，并量化

分析如涉及前述情形对发行人财务指标的影响 

1. 报告期内，发行人劳动人事相关的诉讼及仲裁案件情况如下： 

序

号 

原告/

申请

人 

被告/

被申

请人 

案号 诉讼请求 判决及执行情况 

1 彭文 宏海 （2021）鄂 1.确认被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 1.确认被告与原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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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 科技 0191民初

1627号 

系；2.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赔

偿金100,978元；3.请求被告向

原告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

110,596.04元；4.请求被告向原

告支付工资8,786元；5.被告向

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并协助办

理失业保险金的领取；6.被告

向原告支付年假工资6,989元 

劳动关系；2. 被告向原

告支付年假工资 6,989

元；3. 被告向原告支付

工资5,588.61元；4.被告

向 原 告 支 付 补 偿 金

50,489元；5.被告向原告

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证明并协助原告办理失

业保险金领取 

2 王庆 
宏海

科技 

（2021）洪

劳人仲调

字第42号 

1.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劳动关系解除；2.支付申请人

被拖欠的休息日加班工资 

18,921.08元、法定节假日加班

工资7,358.20元、未休年休假

工资差额21,023.42元、未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部分83,830.89元、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121,935.84元 

被申请人签收调解书之

日一次性补偿申请人

80,000元 

3 
刘秋

发 

宏海

科技 

武开劳人

仲裁字

〔2021〕

151号 

1.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3年8月16日至2020年11月

26日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双

倍工资差额50,545元；3.支付

工资4,595元；4.支付延时加班

工资112,181.4元；5.支付休息

日加班工资87,886元；6.支付

未休年休假工资12,675.6元；

7.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34,462.5 元；8.支付失业保

险待遇损失23,625元 

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3年8月至2020年11

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

2.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

性支付申请人2020年2

月工资差额850元、3月

工资1,400元、未休年休

假工资827.59元、经济补

偿金30,286.88元、失业

保险待遇损失23,625元；

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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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请求 

4 
徐新

民 

宏海

科技 

武开劳人

仲裁字

〔2021〕

152号 

1.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3年3月7日至2020年11月

26日存在劳动关系；2.被申请

人向申请人支付双倍工资差

额48,235元；3.被申请人向申

请人支付工资4,385元；4.被申

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延时加的

工资107,054元；5.支付休息日

加班的工资83,869元；6.被申

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休年休

假的工资12,096.6元；7.支付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经 济 补 偿 金 

35,080 元；8.支付失业保险待

遇损失23,625元 

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3年5月至2020年11

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

2.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

性支付申请人2020年2

月工资差额850元、3月

工资差额885元、未休年

休假工资827.59元、经济

补偿金30,162.64 元、失

业保险待遇损失23,625

元；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

仲裁请求 

5 
朱正

元 

宏海

科技 

（2021）鄂

0191民初

1627号 

确认原、被告于 2006 年5月

至2013年8月25日期间存在劳

动关系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6 
习彩

秀 

宏海

科技 

（2023）鄂

0191民初

1595号 

1.赔偿原告损失167,029.64元 

(后续治疗费8,000元、住院伙

食补助费700元、营养费6,000

元、残疾赔偿金85,252元、护

理 费 16,297.64 元 、误工 费

45,000元、鉴定费2,280元、精

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交通费

500元) ; 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 

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赔偿

人身损害各项损失共计

99,290.32元（此款已扣

除被告武汉宏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前期为原告

习 彩 秀 垫 付 的 款 项

57,013.06元） ; 2.驳回原

告习彩秀的其他诉讼请

求3.案件受理费减半收

取计568元，由原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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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元，被告承担338元 

7 

李久

忠/湖

北百

济易

人力

资源

服务

有限

公司 

李久

忠/湖

北百

济易

人力

资源

服务

有限

公司/

宏海

科技 

（2023）鄂

0114民初

3192号 

1.判令李久忠与百济易公司解

除劳动关系；2.判令百济易公

司支付李久忠包括经济补偿

金、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333,500.86元„„11.判令被告

宏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1.被告暨原告湖北百济

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于2023年8月24日前

一次性向原告暨被告李

久忠支付19万元；2.原告

暨被告李久忠和被告暨

原告湖北百济易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均自愿

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三

方就本案所争议事项已

全部处理完毕；3.案件受

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

元，由被告暨原告湖北

百济易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负担。 

经本所律师通过信用中国、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公开信

息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与劳务或劳动用工相关的未

决诉讼或仲裁案件，发行人不存在因用工形式的变化导致的劳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上述已决诉讼或仲裁案件涉诉金额较小，不会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指标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报告期更新后的《泰国法律意见书》，自《法律意见书》

出具以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境外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当

地员工雇佣或劳动关系有关法律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其所在地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

积金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已披露的事项外，发行人

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报告期内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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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违反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行

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曾存在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超过其用工总量 10%的违

法情形。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

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以及第

二十八条规定，“用工单位在本规定施行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超过其用工总

量 10%的，应当制定调整用工方案，于本规定施行之日起 2 年内降至规定比

例„„用工单位应当将制定的调整用工方案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备案。用工单位未将本规定施行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降至符合规定比例之

前，不得新用被派遣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的（2012 年修正）第六十

六条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规定。”以及第九十二条规定，“劳

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发行人虽曾发生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过 10%的情形，但相关违法违规情况已

由发行人自行主动于 2022 年完成有效整改，不涉及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且逾期不改正及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 2021 年存在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过 10%的情形，

已按照相关法规要求进行规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不存在劳务

派遣的用工形式，发行人不存在因上述违规情况导致被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

情形，目前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存在被处罚的风险。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存在劳务外包、退休返聘的用工形式，发行人已与劳务外包公司及退休返

聘人员签署了相应协议，并按照合同履行了相关义务，发行人与劳务外包公司和

退休返聘人员之间不存在未决诉讼或仲裁。前述情形不会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

财务指标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三、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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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核查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各期末的员工名册、社保公积金缴存明细，

抽查员工劳动合同以及发行人与退休返聘员工签署的劳务协议等资料，了解发行

人用工情况； 

2. 查阅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各劳务外包及劳务派遣供应商签署的相关协议、

劳务外包及劳务派遣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  

3. 实地走访报告期内劳务外包及劳务派遣前五大供应商； 

4. 通过网络查询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因劳务用工受到行政处罚、劳动

仲裁的情况； 

5. 取得发行人关于劳务用工情况的说明及确认，取得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出具的关于劳务用工的承诺函； 

6. 取得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险的主管部门、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开具的合规

证明文件，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违法违规行为被

行政处罚或接受劳动仲裁的情形； 

7. 查阅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关于相关风险揭示的信息披露完善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认为： 

1.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劳务派遣、劳务外包、退休返聘的用工形式，不

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用工形式；报告期内存在 2021 年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超

过 10%的情形，发行人已按照相关法规要求进行规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劳务派遣人员占比已低于 10%，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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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发行人不存在因上述违规情况导致被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处

罚的情形，目前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2.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存在劳务外包、退休返聘的用工形式，

发行人已与劳务外包公司及退休返聘人员签署了相应协议，并按照合同履行了相

关义务，发行人与劳务外包公司和退休返聘人员之间不存在尚未完结诉讼或仲裁。

相关劳务用工适用并符合《民法典》规定； 

3. 发行人/控股股东已出具书面承诺，若公司及子公司因劳动用工受到相关

部门的行政处罚或遭受其他损失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前述情形不会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指标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

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其他补充说明事项 

除上述问题外，请发行人、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照《北

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报文件》《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试行)》等规定，如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要求、信息披露要

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明。 

回复： 

除前述问询问题涉及内容外，本所律师已对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46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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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规定进

行核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要

求、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宏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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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宏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姚启明 

 

经办律师：         

                                                      叶莹 

 

经办律师：         

                                                      王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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